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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12 月 12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頭份、竹南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解編作業已陸續展開 

 ，因應都市發展停車空間不足，請工務處盡速辦理停車空 

 間檢討作業，爭取經費以改善停車問題。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本縣經濟社會條件與南投縣大致相當，也都屬醫療資源匱 

    乏地區，但部立南投醫院已於 2020 年從區域醫院升格為區 

域教學醫院，12月 4 日陳建仁院長視察時允諾提供人力和 

經費，衛福部王必勝次長也強調，透過醫中支援計畫輔導 

部立南投醫院建立急重症區域聯防機制，二年內達成準醫 

學中心的目標。請衛生局積極輔導部立苗栗醫院，持續努 

力向衛福部爭取早日升格為區域教學醫院，后再進一步朝 

準醫學中心邁進。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 

1. 編號 10：通霄日落大道休憩園區第二期工程先行解除列管。 

2. 餘准予備查。 

四、 社會處報告：為辦理「苗栗縣 113 年元旦升旗典」乙案，報 

                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工商處報告：提報辦理「歲末年終農曆年節將至，啟動全縣 

                八大行業聯合稽查」，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一、 人事處：為修正苗栗縣政府毒品防制及心理衛生中心組織規 

            程部分條文暨編制表，並更名為「苗栗縣政府心理 
            健康中心」，自民國 113 年 1 月 31 日生效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財政處：擬處分坐落於本縣銅鑼鄉新雞隆段 1917-30 地號等 

          7 筆縣有非公用土地 (如附件清冊)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農業處：訂定「苗栗縣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辦法」，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四、 農業處：訂定「苗栗縣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證收費標準」，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參、 各鄉鎮市公所提案： 

一、 大湖鄉公所：建請縣府工商發展處將本鄉納入明年度「國土 

                計畫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鄉鎮。 
    工商發展處： 

(一) 110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的「苗栗縣國土計畫」依循全 

    國國土計畫指導，指認本縣應優先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的鄉鎮市（頭份、苗栗、後龍、通霄、卓蘭、三義、 

西湖、南庄、泰安），縣府綜合評估已研議農村再生計 

畫地區、部會政策及資源整合效益等因素，第一階段先 

行辦理西湖、卓蘭、後龍、苑裡、竹南、銅鑼及三義等 

7 鄉鎮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二) 未來縣府將持續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本縣其他鄉鎮市之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113 年度如國土署開放申請補 

    助，縣府將優先提報通霄、大湖等，長期缺乏空間計畫 

    指導，未進行較整體的土地使用規劃之區域，改善鄉村 

    區生活環境、協調生產需求、增加產業發展用地及維護 

生態景觀，形塑鄉村地區特色風貌，進而達成鄉村地區 

永續發展之目標。 

(三) 目前進行中 7 鄉鎮，契約規定每鄉鎮至少須辦理 4場以 

    上工作坊及 2場次以上座談會，力求公開討論、徵詢地 

方意見並凝聚共識，充分進行溝通及交流。 

      主席裁示：依承辦單位回應辦理。 

二、 大湖鄉公所：為提升本鄉草莓品質，建請縣府與農業改良場 

                合作推出健康草莓苗認證制度，俾利農友購買 
                具可信來源之草莓苗，降低病害機率；請縣府 
                研議，針對本鄉草莓土壤改良，適度開放機械 



進場換土，簡化水保申請流程；請縣府向中央 
反映，推廣可分解塑膠棚布材質。                  

    農業處： 

(一) 有關種苗登記證部分，為保障農民權益，本府將積極輔 

    導草莓業者申請種苗登記證。另倘草莓業者申請種苗證 
將輔導業者依規定申請加設相關遮雨等設施，可防止雨 
水飛濺情事發生。 

(二) 置換土壤部分，實務上助益不大且輔導管制困難，因土 

 壤來源不一，土壤性狀不一定符合草莓栽培所需。建議 
應藉由土壤發酵消毒、休耕、長期淹水及施用烏肥等土 
壤改良措施搭配苗栗區農業改良場免費提供農友之土壤 
檢測服務，按每塊土壤狀況客製化合理化施肥方式搭配 
有害生物綜合防治(IPM)循序漸改良。 

(三) 另查市面上已有生物可分解材質之農膜，本處於 112 年 

 9 月訪價結果: 市場價格約現有傳統農膜 3 倍。(傳統農 
 膜每分地購置成本約 2150 元) 

(四) 參考法規及資訊： 

1. 「種苗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非經主管機關核准種 
苗業登記證，不得營業。 

2. 「農業發展條例」第 8-1 條第 2 項規定:農業用地上興 
  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 

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 
3. 112 年 12 月 15 日舉辦之觀摩會中將原受害率達 70% 
降低至 4%，效果顯著。 

      環保局： 

(一) 本局後續發函請環境部協助推廣農民多多使用可分解塑 

    膠棚布。 

(二) 另查農業部曾委託執行農業業界科專計畫，其中受委託 

    之喬福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出「可分解生質農地 

    膜」，並已取得國內相關專利，爰有關技轉及補助，因 

    屬農政業務，建請貴所向農業單位洽詢。 

      水利處： 

(一) 針對草莓園換土開發利用行為，其相關程序如下： 

1. 向農業單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農地改良申請。 



2. 如果屬山坡地範圍請一併製作水土保持計畫或簡易

水土保持申請，併入農地改良計畫內，一併向農業單

位提出轉水土保持單位審查。 

(二) 歷年簡易水土保持審查建立標準，並簡化作業有成，平 

  均天數由 109 年→58 天、110 年→47 天、111 年→37 天， 
縮短至今年約 30 天期限，並將持續檢討改進。 

(三) 簡易水土保持申請，並無收取任何規費，亦無需專業技 

   師簽證，縣府每周二、四早上九點至十二點於水土保持 
  科、隔周三早上九點至十二點於大湖鄉公所，由本縣水 
土保持服務團提供免費駐點服務，鄉親可多加利用 

(四) 針對本次草莓園農地改良案件，簡易水土保持申請，水 

    土保持科研議系列改進作業，請大湖鄉公所安排適當地 
點、時間，並邀請農民出席，水土保持科將配合提出完 
整說明。 

      主席裁示： 

1. 請鄉公所、大湖區農會尋覓草莓農「換土專區」，在合法 

條件下簡化農民申請簡易水保程序。 

2. 請苗改場協助培植優質品種，有助於草莓農未來更好的發

展。 

三、 泰安鄉公所：建請全面舖設本鄉鄉道(編號道路苗 62、苗 62-1 

               及苗 61)等路面。                 

    工務處：縣府會協助向公路總局爭取補助經費後，優先核撥 

            泰安鄉改善道路品質。 

      主席裁示：依承辦單位回應辦理。 

肆、 交換意見(無)。 

伍、 主席裁示：     

一、 為有效利用本縣有線電視業者公用頻道進行本府亮點施政宣

導，請各單位檢視業管製作之宣傳影片，如有適合於有線電

視公用頻道播出者，應即填報使用申請表及授權同意書送行

政處新聞科協助辦理，以廣行銷宣導。 

二、 本人就職即將屆滿周年，由於縣府員工齊心努力，施政已然

初見績效，今年天下雜誌施政滿意度調查進步 6 名、被評為

「佳等縣長」，經濟日報幸福指數也進步 5名、縣民生活現況

與工作生活平衡二項指標更是全國第一名；在負評不滿意度



方面則大幅降低，遠見雜誌調查 11.8%、非六都第 4 低，今

周刊調查更只有 7.9%、非六都第 2低。請各局處中心持續戮

力不懈，施政更加精進以回應縣民的殷切期盼。 

三、 本縣除了竹南頭份地區相對年輕，許多鄉鎮的老化程度都已

超過 20%，必須針對老人照護廣設日間照顧服務中心、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含原民文化健康站)等相關服務處；從單純共

餐的關懷據點到多元化的長照服務。請社會處將關懷據點連

結社區，規劃設置「社區式長照機構」，提供小規模多機能的

服務，例如社區共餐與送餐、健康促進活動、居家服務、喘

息服務與交通接送等。 

四、 近日受東北季風夾帶境外汙染物影響，空品不佳，而露天燃

燒稻草會釋放大量二氧化碳和細懸浮微粒(PM2.5)，燃燒濃煙

會導致空品惡化，甚至影響行車安全。請環保局在空氣品質

監測站架設 AI 自動判煙設備，從高空監測異常露天燃燒，也

可主動通報再派人到場，或是調閱地籍圖找出地主提出警示。 

陸、散會：上午 8時 50 分。 

                                                                                                                                         


